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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學年度「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人才培育」計畫 

壹、 計畫緣起： 

原住民族文化權與智慧財產權制度之建立與實踐，為一龐大且需長期

投入研究能量之專業課題，研究與實務人才之培育更非一蹴可幾。「原住

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下稱傳智條例)之落實，除了行政機關需要

長期於部落紮根，進行政策與規範宣導外，儘速透過既有之教育體制，逐

步培育專業性人才，也是整體政策建構中不可或缺之重要環節。目前於全

國各大專院校中，就極為欠缺以傳智條例為重心之教學課程。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進傳智條例之人才培育，提升

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師生對於傳智條例之理論與實務之認知，使其於研究

與學習及未來就業過程中，能持續支持與協助原住民族文化自治政策之落

實，爰公告徵求大專院校推動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人才培育計畫，

藉由系列講座、密集課程與學分課程之辦理，於大專院校中導入傳智條例

之教學與宣導。 

貳、 計畫依據： 

一、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3 條。 

二、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 

三、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宣傳計畫。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執行單位：全國各公私立大專院校。 

肆、 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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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 

伍、 實施步驟與方法： 

一、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08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止。 

二、 申請程序： 

（一） 請申請單位至本會網站（ http://www.apc.gov.tw/）下載計畫書格式

並於本會規定之申請期間郵寄或親送至會，資料應完備，計畫撰寫

格式請見附表。所送文件資料不全，經通知補正者，應於通知後 7

日內完成補正，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理。 

（二） 申請單位應備文檢送計畫書紙本 1 份(併附電子檔)，採郵寄方式並

依郵戳為憑，逾期概不受理。收件地址：239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5 樓，原住民族委員會收。 

（三） 聯絡方式： 

02-8995-3252  施先生，afih@apc.gov.tw  

三、 補助項目： 

（一） 系列講座： 

1. 系列講座每學期應含公開演講 3 場以上，或公開演講 2 場以上及討

論會（或論壇、工作坊、公民咖啡館及模擬提案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創作保護專用權申請之標的等活動形式）1 場以上。 

2. 公開演講得公開受理各校師生報名。 

（二） 密集課程： 

1. 密集課程每學期辦理為期 1 週以上，2 個月以內。可以營隊、工作

坊、課程等形式辦理（不在此限），至少應規劃 25 小時（含）以

上之課程，且至少應辦理 1 場次部落參訪，以實地瞭解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創作。 

mailto:afih@a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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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密集課程除供申請單位師生參與外，亦得對外開放適當比例名

額。 

（三） 學分課程： 

學分課程應含每學期開設一門（含）以上課程，每門課程至少 2 學

分。授課週數依該校年度行事曆規劃。課程規劃建議參考下列內

容： 

1.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解析。 

2.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及其相關辦法、作業要點解

析。 

3. 涉及原住民族文化權之文化資產保存法、商標法、專利法等法規

內容之分析。 

4.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申請實務。 

5. 原住民族人權、文化權。 

6. 原住民族文化創意設計、工業設計及商業設計等。 

7. 各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權之相關法規比較。 

8. 每組學生至少擇定 1 項適合提出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專用

權申請之標的(應排除本會已受理之申請案件)，並至該原住民族或

部落進行實地田調及訪談參與。 

（四） 共通事項： 

1. 受邀講者應具傳智條例相關領域研究或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

用權申請實務經驗之學者或專家，推薦及建議專家學者名單如附

（見附件 1）。 

2. 申請單位應訂定報名或修課學生遴選規定，並敘明於申請計畫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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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密集課程及學分課程應核予證書。 

4. 演講報名、課程學員遴選訊息應於校方網站、公布欄等公開資訊

平台公告之。 

四、 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計畫書封面（見附表 2）。 

（二） 申請摘要表（見附表 3）。 

（三） 計畫負責人個人資料表（見附表 4）。 

（四） 經費需求表（見附表 5）。 

（五） 計畫內容： 

1. 系列講座類： 

(1) 演講摘要、活動說明與經費規劃。 

(2) 受邀學者專家(含候補學者)之簡歷。 

(3) 活動宣傳、與會者遴選原則與方式說明。 

(4) 預期效益及後續推廣規劃。 

2. 密集課程類、學分課程類： 

(1) 課程摘要、課程架構以及經費規劃。 

(2) 受邀授課學者專家之簡歷。 

(3) 修課學生遴選原則與方式說明。 

(4) 預期效益及後續推廣規劃。 

(5) 課程大綱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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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敘明擇定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專用權申請案之標的(應

排除本會已受理之申請案件)內容、至原住民族、部落參與申請過

程之規劃。 

(7)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專用權專用權核發清單，可參見「原

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資訊網」：https://www.titic.apc.gov.tw/。 

陸、 經費補助基準 

一、 各計畫每案最高補助經費額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系列講座：1 學年申請補助最高計 50 萬元，僅申請補助上學期或 

   下學期為 25 萬元。  

（二） 密集課程：1 學年申請補助最高計 60 萬元，僅申請補助上學期或 

   下學期為 30 萬元。  

（三） 學分課程：1 學年申請補助最高計 108 萬元，僅申請補助上學期 

   或下學期為 54 萬元。  

二、 各校申請補助項目不以 1 項為限，通過件數及核定補助經費，依計畫內

容及本會年度預算彈性調整。 

三、 經費項目編列基準：本計畫每案最高補助經費額度參考科技部、教育部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辦理學術活動之相關規定訂之，由申請補助單位自行

規劃所需經費項目及額度後提出申請，並於本會核定之經費內調配使

用。 

（一） 系列講座：  

用途別 項目 說明 

人事費 兼任助理 

兼任助理費參照下列基準： 

1.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每人每月 3,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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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別 項目 說明 

2.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類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每人每月最高

12,000 元。 

3. 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

支給標準表」碩士班研究生每人每月最高

10,000 元，大專學生每人每月最高 6,000 元。 

臨時人員 

工作費依現行勞動基準法所定每人每小時最低基

本工資。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

等，所需臨時人力以參加人數 1/10 為編列上限，

工作日數以會期加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限，每位

臨時人員 150 元×24 時×3 場計。 

業務費 

講師費 

1. 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外聘專家學者每人

2,000 元/節；授課時每節為 50 分鐘，其連續

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 講師鐘點費 2,000 元/節(50 分鐘)，每位講師以

90 分鐘 4,000 元計。 

講師交通費 
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編列及覈實

報支。 

講師住宿費 
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編列及覈實

報支。 

講義印刷費 核實編列，檢附承印廠商發票覈實報支。 

海報印刷費(含設計) 
海報印刷費及設計完稿費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稿費支給基準數額表」每張 5,405-20,280 元。 

宣傳摺頁印刷費(含

設計) 

宣傳摺頁印刷費及設計完稿費依據「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數額表」每頁 1,080-3,240

元或每件 4,060-13,510 元。 

場地費 核實編列，補助案件不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 

錄影設備租借 

租借費用參照下列基準： 

1. 核實編列，如出具領據報支，應檢附計算標

準、實際使用時數及耗材支用情形等支出數據

資料。 

2.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類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設備使用及維護

費與租金等項目編列。 

雜支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

品、紙張、錄音帶、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

屬之。至多不超過以上各項金額總和之 5％。 



7 

（二） 密集課程： 

用途別 項目 說明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費 

計畫主持人費參照下列基準： 

1.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類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每人每月最高

24,000 元。 

2.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每人每月 5,000-8,000 元。 

兼任助理 

兼任助理費參照下列基準： 

1.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每人每月 3,000-5,000 元。 

2.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類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每人每月最高

12,000 元。 

3. 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

支給標準表」碩士班研究生每人每月最高

10,000 元，大專學生每人每月最高 6,000 元。 

工讀費 
工作費依現行勞動基準法所定每人每小時最低基

本工資。每人 150 元×100 時計。 

業務費 

講師費 

1. 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外聘專家學者每人

2,000 元/節；授課時每節為 50 分鐘，其連續

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 講師鐘點費 2,000 元/節(50 分鐘)，每位講師以

90 分鐘 4,000 元計。 

3. 以規劃 25 小時(節)之課程設計。 

講師交通費 
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編列及覈實

報支。 

講師住宿費 
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編列及覈實

報支。 

講義印刷費 核實編列，檢附承印廠商發票覈實報支。 

海報印刷費(含設計) 
海報印刷費及設計完稿費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稿費支給基準數額表」每張 5,405-20,280 元。 

圖書費（含教材教

具、資料蒐集） 

包括教材教具製作、資料蒐集、購置參考圖書、

期刊或影印必要資料。圖書之購置以具有專門性

且與課程性質、內容相關者為限。 

1.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 機關行政及政策類 委託

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資料蒐集費以

100,000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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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別 項目 說明 

2.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資料蒐集費以 30,000 為限。 

場地費 核實編列，補助案件不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 

辦理標的座談 

1. 為促進學員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實務、部

落傳統文化內涵之認識，申請單位得安排包括

（但不限於）部落座談、學員分組訪談等形

式，配合課程內容規劃（如模擬提案、傳統智

慧創作之授權模擬等，由授課講師規劃設

計），提升學員對實務操作之瞭解與深化。  

2.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每人 1,000-2,500 元，得比照出席費編列。 

部落隨行訪視費(導

覽費) 

1. 專家學者或部落文史工作者隨行訪視，提供參

訪教學輔助及相關意見，至多 1-2 人。 

2.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 每人 1,000-4,000 元，半日以 2,500 元為

限。 

部落參訪旅運費 覈實報支。 

部落參訪平安險 
以一日期程之平安保險費每人保額 300 萬元估

算核實編列及覈實報支。 

雜支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

品、紙張、錄音帶、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

屬之。至多不超過以上各項金額總和之 5％。 

（三） 學分課程： 

用途別 項目 說明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費 

計畫主持人費參照下列基準： 

1.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類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每人每月最高

24,000 元。 

2.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每人每月 5,000-8,000 元。 

兼任行政助理 

兼任助理費參照下列基準： 

1.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每人每月 3,000-5,000 元。 

2.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類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每人每月最高

12,000 元。 

3. 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

兼任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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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別 項目 說明 

支給標準表」碩士班研究生每人每月最高

10,000 元，大專學生每人每月最高 6,000 元。 

臨時人員 

工作費依現行勞動基準法所定每人每小時最低基

本工資。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

等，所需臨時人力以參加人數 1/10 為編列上限，

工作日數以會期加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限，臨時

人員以 150 元×40 時×5 個月計。 

業務費 

講師費 

大專院校兼任教師鐘點費： 

1. 日間部每小時：教授 925 元、副教授 795 元、

助理教授 735 元、講師 670 元。 

2. 夜間部每小時：教授 965 元、副教授 825 元、

助理教授 775 元、講師 715 元。 

講師交通費 
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編列及覈實

報支。 

講師住宿費 
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編列及覈實

報支。 

講義印刷費 核實編列，檢附承印廠商發票覈實報支。 

教材編輯 

教材編輯費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

基準數額表」中文撰稿費（一般稿件）為每千字

680-1,020 元；編稿費文字稿中文為每千字 

300-410 元，英文每千字 410-680 元。 

圖書費（含教材教

具、資料蒐集） 

包括教材教具製作、資料蒐集、購置參考圖書、

期刊或影印必要資料。圖書之購置以具有專門性

且與課程性質、內容相關者為限。 

1.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類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資料蒐集費以

100,000 元為限。 

2.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資料蒐集費以 30,000 元為限。 

辦理標的座談 

1. 為促進學員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實務、部

落傳統文化內涵之認識，並由申請單位安排包

括（但不限於）部落座談、學員分組訪談等形

式，配合課程內容規劃（如模擬提案、傳統智

慧創作之授權模擬等，由授課講師規劃設

計），提升學員對實務操作之瞭解與深化。  

2.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每人 1,000-2,500 元，得比照出席費編列。 

3. 本項預估選擇 10 項標的，每 1 標的邀 2 名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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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別 項目 說明 

家學者參與座談。 

部落田調訪談 

1. 支付受訪者每人每次 1,000 元，1 日不超過 2 

次。 

2. 本項預估 10 組學生各訪談 5 次。 

雜支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

品、紙張、錄音帶、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

屬之。至多不超過以上各項金額總和之 5％。 

柒、 計畫審查 

一、 原則採取書面審查，必要時得由本會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召開

審查會議。 

二、 審查重點： 

（一） 計畫內容規劃之可行性及妥適性。 

（二） 規劃邀請講員之專業相關性。 

（三） 經費運用規劃及學校行政、教學支援配合情形。 

三、 審查結果公告日：於收件截止日後 1 個月內公告。 

捌、 經費核撥與結報 

一、 本計畫經費分 3 期撥付，撥款條件及方式如下： 

（一） 第 1 期款：於計畫核定後 1 週內，依核定金額 50%掣送領據憑撥第 1

期款。 

（二） 第 2 期款：於 109 年 1 月 3 日前，檢附期中報告、108 年度經費支出

明細表，併同核定金額 30％領據憑撥第 2 期款。 

（三） 第 3 期款：於計畫結束後 1 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見附件 6)、經費

支出明細表(見附件 7)及各機關（單位）經費補(捐)助分攤表(見附件

8)，併同領據核實申領第 3 期款，其上限為核定金額 20%。 

二、 支用經費以核定計畫所提費用項目為限，需符合「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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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並詳列支出用途，且

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三、 成果報告至少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 講座或課程講義。 

（二） 活動紀錄。 

（三） 會議或課程參與情形（應檢附與會人員名單；密集課程及學分課程

應檢附選課學生名單）等資料，亦可補充其他有助說明活動辦理成

效之相關文件。 

（四） 計畫成果或相關著作，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玖、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結報資料逾期未送，本會得逕予註銷。 

二、 除特殊情形者外，不得於執行期間申請註銷計畫。如活動內容有變更、

取消之需求，須備文向本會申請。 

三、 本會不定期訪視各核定計畫之辦理情形，各課程於辦理前二週應備文通

知。 

四、 本計畫採憑證免送會方式辦理，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及審計法等相關規

定妥善保存 10年，本會將於計畫結束後派員查核原始憑證。 

五、 依本徵求公告補助之計畫，受補助學校應提供該計畫活動宣傳及行政協

助。活動公開資訊或成果產出，應註明「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等字樣。 

壹拾、 附則：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修正時亦同。 

壹拾壹、 附件 

附件 1 推薦及建議專家學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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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計畫書封面 

附件 3 計畫摘要表 

附件 4 計畫負責人個人資料表 

附件 5 經費需求表 

附件 6 成果報告格式 

附件 7 經費支用明細表 

附件 8 各機關單位經費補(捐)助分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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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推薦及建議專家學者名單 

序號 姓名 簡歷 
1 蔡明誠 司法院大法官 
2 章忠信 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暨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科技暨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主任 
3 浦忠成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4 童春發 東華大學榮譽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兼任研究員 
5 陳張培倫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6 官大偉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7 蔡志偉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暨法律學士學位

學程副教授 
8 林志興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副研究員 
9 林三元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及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

究所兼任副教授 
執業律師 

10 江雅綺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副教授 
11 林曜同 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

教授 
12 郭佩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3 陳逸君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助理教授 
14 周伯翰 國立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15 杜奉賢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16 陳秀足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時尚設計與管理學系副

教授 
17 劉智濬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副教授 
18 伊婉．貝林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原住民專班講師 
19 黃居正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20 馬潤明 執業律師 
21 馬鈺婷 執業律師 
22 陳為祥 執業律師 
23 王美蘋 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處長 
24 劉倩如 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科長 
25 劉蓁蓁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組長 
26 張睿哲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利一組副組長 
27 毛浩吉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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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8 學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人才培育」計畫 

 

 

 

 

 

 

 

 

 

□系列講座 

□密集課程 

□學分課程 

 

 

執行單位：○○○○ 

中 華 民 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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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學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人才培育」計畫摘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系列講座    □密集課程    □學分課程 

執行單位 

(學校/系所) 

（請填寫完整校系名） 

計畫負責人 

(姓名/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手  機  

聯絡傳真  

計畫期程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經費需求  

是否以同計畫

獲得其他政府

機關補助 

 □是。其他補助機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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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學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人才培育」計畫負責人個人資料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現職  

主要學歷 

（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 

 

學術專長領域  

執行本計畫之

專業能力概述 

 

主要著作 

（5 年內已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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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學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人才培育」計畫經費需求表 

新臺幣/元計 

申請單位：                申請類別： 

計畫經費總額：         元 

（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項 目 名 稱 單 位 數 量 單 價 合計 說明 

人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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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單 位 數 量 單 價 合計 說明 

      

      

小計   

業務費 

 
 

    

      

      

      

小計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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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108 學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人才培育」計畫 

成果報告書 

 

 

 

 

 

 

 

 

 

 

執行單位：○○○○ 

中 華 民 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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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費用結報明細表 

年度：        年   月   日         第  頁 

計 畫 

名 稱 

 全部計畫或活

動 經 費 總 額 

 

支  用  內  容 

憑證 

號碼 
用途別 摘    要 

金                    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合       計        

註：1.憑證號碼按「粘貼憑證用紙」上之原始單據(如發票、收據、支出證明單……)

依序編號，編於各單據上之右下角，但一張「粘貼憑證用紙」粘貼紙一張以上

之單據者，該紙上之「憑證編號」欄須書明「○號至○號」，但本明細表仍應按

各單據逐一依序填列，最後總計應為全部計畫或活動經費總額。 

2.用途別欄請預明細表所列人事費、業務費、旅運費…依序填列。 

3.關於憑證結報事項，請依行政院主計處核定之「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辦理。 

承辦人      主辦出納      主辦會計      負責人 

受補(捐)助或 

委 託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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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受補(捐)助單位) 

計畫或活動名稱：  

各 機 關 (單 位) 經 費 補 (捐) 助 分 攤 表 

補 (捐) 助 機 關（ 單 位） 
補 (捐) 助 項 目 及 金 額 

所 占 比 例 
人事費 業務費 其他 合計 

原住民族委員會      

      

      

      

      

      

      

      

自   籌  部  分      

合  計（經費總額）     100％ 

 

項目 金額 應繳回比例 應繳回金額 

利息收入    

衍生收入    

 

承辦人     主辦出納     主辦會計     負責人     


